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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甲主張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自民國 92 年 8 月 8 日占有 A 土地迄今，經

檢具證明文件，向 B 地政事務所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。又 A 土地係

由甲、乙、丙、丁四人共有且未辦理繼承登記之土地。試問時效取得地

上權之要件為何？甲對未辦理繼承登記之 A 共有土地，是否得主張申請

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？請說明之。（25 分） 

二、土地法第 104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基地出賣時，地上權人、典權人或承租

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。房屋出賣時，基地所有權人有依同樣條

件優先購買之權。其順序以登記之先後定之。」當房屋出賣時，基地所

有權人優先購買取得房屋所有權後，該房屋所依附之地上權、典權是否

消滅？又優先購買權之順序以登記之先後定之，其意涵為何？試依本條

文之立法意旨評論之。（25 分） 

三、依平均地權條例規定，主管機關規定地價之程序為何？又依地價調查估

計規則規定，地價調查估計之辦理程序為何？請分別說明之。（25 分） 

四、為確立土地登記之公信力，登記機關因登記錯誤、遺漏或虛偽，致土地

權利人受損害時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所謂錯誤、遺漏或虛偽之內涵為

何？又損害賠償之範圍為何？請分別說明之。（25 分） 

 


